南通市崇川区水土保持规划（2025-2035年）
编制说明
1、 编制背景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万物之本，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面对新时期水土保持的挑战与机遇，统筹规划水土资源保护与利用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首要任务。
（1） 生态保护与改善人居环境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崇川区在水土保持区划中属于苏中沿江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主导基础功能为农田防护和水质维护。崇川区市南通市主城区，肩负产业创新、文化名城、交通枢纽和绿色宜居的职能。从城市功能定位和维护水土保持功能出发，需要提升崇川区基本生态功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改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心愿和更高期盼。崇川区水网密布，水土流失导致水域和土壤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不容小觑，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质量改善。为更好保护生态状况，改善人居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空间结构，提升空间品质，加强林草植被保护和建设，更好地保护水土资源。
（2） 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崇川区是南通市主城区，随着水、土地等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严峻挑战，新增水土流失加大，水土资源约束加剧，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强度开发，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预防仍将是水土保持监管的重点。
加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密度居高不下，人为扰动导致新增水土流失趋势依然严峻，而社会公众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致使后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难度加大。由生态经济型向生态清洁型转变；面源污染控制、河湖水环境治理等新任务不断涌现，水土流失治理任务依然艰巨。因此，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协调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水土保持需求日益迫切。
（3） 水域保护治理与防洪安全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水土流失是河道淤积和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水土流失不仅增加河流含沙量、淤积河道、抬高河床、降低河道行洪能力、延长洪水过程，加剧洪涝灾害；持续降低流域水源涵养、径流调节和缓洪滞洪能力。相当数量的泥沙淤积及城乡河道堵塞依然严峻，严重影响了河湖水系连通及防洪安全。因此，进一步加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统筹城乡水土保持、减少河道淤积的需求日益迫切。
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而且伴随径流与泥沙将大量面源污染物送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水质安全，影响水源地供水安全，同时，城镇周边水土流失对人居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强水域保护治理，提高防洪安全保障，需要强化水土保持，保护水土资源。
（4） 涵养水源和维护饮水安全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崇川区涉及2 处水源地保护区，长江狼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长江李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的水土流失会引起污染物扩散，流失土壤携带污染物进入水体，直接污染饮用水源，导致水源地水质下降。
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强化水源地保护，通过优化水源涵养林植物配置，提高植物根系固土与枯落物缓冲作用，吸附面源污染并降低土壤侵蚀强度，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改善水土保持工作，形成生态屏障，从而减少水源污染。为维护引水安全，要求以饮用水水源地为重点，全面实施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强化水土保持工作。
（5） 提升社会公众服务能力对水土保持的需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要求，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依据法律规定，水利部相继制定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制度。因此，完善水土保持监督和管理是依法行政的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密度居高不下，人为扰动导致新增水土流失趋势严峻，而海绵城市的建设、水利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及社会公众对于水土保持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土保持是一项公益性工程，必须要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重视水土流失的治理，才能使该项工作具有持续的推动力，提升社会公众服务能力。
2、 编制过程与采用数据
（1） 编制过程
2025年2月，崇川区全面启动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成立了工作专班。自工作开展以来，积极衔接国家和省、市政策要求，与相关职能部门、各板块、街道加强联动，在充分征求意见后形成规划成果。
经过前期调研，规划成果逐步完善。2025年5月，我局组织编制了《规划》初稿，征求并吸纳了发改委、市政局、资规崇川分局、崇川生态环境局、濠河办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三大板块和各街道的意见建议；2025年7月，我局组织召开了《规划》专家审查会，形成专业审查意见，根据专家意见修改的稿件再次征求纪委监委、财政局、司法局、审计局等单位或部门意见并进行了完善；2025年9月11日在区政府网站对该规划进行公示，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满30日；2025年10月20日和29日分别召开两场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区人大、政协、各部门、街道、社区及群众代表意见。
（2） 采用数据
本规划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省、市、区政府及下属相关部门的权威发布。
3、 主要内容
本次规划现状基准年为 2024 年，近期水平年为 2030 年，远期水平年为2035 年，规划范围覆盖崇川区全境，陆域面积约234km2。《规划》在系统分析崇川区水土流失防治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水土保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以“综合防治水土流失，合理利用、开发和保护水土资源”为主线，确定水土保持防治目标与总体布局，提出预防、治理、监督管理和重点项目规划，为夯实水土保持工作基础，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规范生产建设行为，保障饮水安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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